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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水区
2017 年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有关单位： 

《佛山市三水区 2017 年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建设实施

方案》业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

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国土城建水务局（住建）反映，联系电

话：87781292。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4月 18 日 

 

 

 



佛山市三水区 2017 年保障性住房和 
棚户区改造建设实施方案 

 

为落实我区与市政府签订的《佛山市 2017 年住房保障工作

目标责任书》，确保我区按时按质在 6 月底前完成不低于 70%的

目标任务，到 9月底全面完成 2017 年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目

标任务，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和工作部署，将“去

库存”和住房保障、棚户区改造等工作紧密结合，切实做好我区

房地产去库存工作。按照“政府组织、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统

筹规划、严格监管”的原则，加大棚户区改造安置和住房保障货

币化力度，引导被安置、保障的居民家庭选择购买或租住合适的

商品房。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将棚户区改造与城市治理、城市

更新、“三旧”改造等工作有机结合，使棚户区居民住房条件得

到明显改善。 

二、总体目标 

完成上级下达我区的 2017 年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任务，

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实现棚户区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

的目标，促进我区经济社会事业稳定快速发展。 

三、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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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区与市政府签订的《佛山市 2017 年住房保障工作目

标责任书》，我区 2017 年须新开工城市棚户区住房改造 124 套；

棚户区住房改造基本建成 62套；新增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100 户；2013 年底前开工建设的公租房项目，原则上 2017 年底前

90%要完成分配。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公租房分配及租赁补贴任

务要求在今年 6月底前完成目标任务不低于 70%，9月底前全面完

成目标任务。现将具体任务分配如下： 

（一）城市棚户区住房改造新开工目标任务。 

1.西南街道负责完成 124 套，具体落实到三水区西南街道花

果山片区改造项目，地址是西南街道文锋西路以北，博雅滨江、

帝景湾以南，建筑面积约 25444.5 平方米。2017 年计划签约 124

套，其中基本建成（货币化安置）不少于 62套。 

2.白坭镇负责完成 20 套，具体落实到樵桑联围（白坭段）

项目，地址是樵桑联围（白坭段）防汛路（即沿江路），建筑面

积约 1968 平方米。2017 年计划签约 20套，其中基本建成（货币

化安置）不少于 10套。 

（二）租赁补贴目标任务。 

2017 年住房保障以发放租赁补贴为主，租赁补贴由区财政在

保障性住房资金中专项列支，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初审，

区住建部门负责复审、发放。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租赁补贴

任务分别是：西南街道 100 户，云东海街道、乐平镇、芦苞镇、

白坭镇、大塘镇、南山镇各 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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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租房项目分配入住任务。 

以下 2013 年底前开工建设的公租房项目，6月底前分配入住

率须达到 70%以上，9月底前分配入住率须达到 90%以上： 

1.西南街道负责的中国西南水都饮料基地保障性住房项目，

建成公租房 332 套，6月底前分配入住不少于 233 套，9月底前分

配入住不少于 299 套； 

2.云东海街道负责的佛山市三水区金芙蓉公寓公租房项目

462 套、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租房项目 451 套，6

月底前分别分配入住不少于 324 套及 316 套，9 月底前分别分配

入住不少于 416 套及 406 套。 

3.芦苞镇负责的广东迪生电力钢构器材有限公司公租房项

目（宿舍楼），建成公租房 270 套，6月底前分配入住不少于 189

套，9月底前分配入住不少于 243 套。 

四、实施计划 

（一）新开工任务进度及计划。 

4 月底前，完成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工前期手续，落实用

地和资金筹集。5月底前，进入全面动工。9月底前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二）租赁补贴任务。 

6 月底前，完成不少于 70 户的申请审批及租赁补贴发放，9

月底前，完成不少于 100 户的申请审批及租赁补贴发放。 

（三）分配任务进度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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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分配任务的公租房项目要提前制定好分配方案和分

配名单，落实责任人员，在 9月底前完成分配任务。 

五、保障措施及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按照

分解的任务落实到具体项目，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各项工作，

确保各项任务在今年 6月底前完成目标任务不低于 70%，9月底前

全面完成目标任务。各有关单位要细化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任，

制订具体实施方案，确保按时按质完成我区 2017 年住房保障工作

目标。 

（二）主动出击，加快推进棚改工作。 

西南街道、白坭镇要提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棚户区

改造工作统筹规划，抓紧落实和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尽快启动

2017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将“去库存”和棚户区改

造紧密结合，将存量商品住房作为重要的安置房房源，通过货币

补偿、政府组织棚户区改造居民自主选购商品住房、政府购买存

量商品住房作为安置房等方式，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

原则上按照不低于 50%的比例完成本区年度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

置目标。 

（三）落实责任，明确职责。 

区住建部门负责统筹全区 2017 年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

工作；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按任务和要求做好城市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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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改造、公租房分配和租赁补贴等工作；区发改、规划、国土、

财政、民政、人力资源社保、公安、税务等部门按职能分工大力

配合做好城市棚户区改造、租赁补贴申请对象资格审核等工作。 

我区将参照市的做法，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目标

责任书，确保 2017 年住房保障任务按时完成。 

（四）大力推进，加大考评和督查力度。 

为大力推进我区 2017 年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工作，由

区住建部门牵头，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加大检查力度，督促落实，

并将该项工作列入年度考评，对不能按时完成目标任务的进行问

责。同时区委区政府督查和信息综合室针对工作推进情况开展专

项督查，提出督查意见报区委区政府。 

（五）其它工作要求。 

1.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指导保障性住房项目和棚户区

改造项目建设单位建立和完善项目档案资料，确保专人保管，及

时更新、上报，并按要求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2.做好住房租赁补贴申请审查工作。首先做好宣传发动工

作，让群众知道申请住房租赁补贴的地点、申请条件和租赁补贴

的标准等政策规定。其次，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

会按规定做好对申请家庭的资料初审和入户调查工作，按规定进

行公示。 

3.建立项目进度报送制度。西南街道、白坭镇须建立城市棚

户区改造项目台账，实行月报制，每月更新一次项目台账，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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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后的台账汇总报送区住建部门。西南街道、云东海街道、芦

苞镇于每月 20 日前将公租房分配入住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区住

建部门。 

4.做好分配入住资料的数据录入工作。按照佛山市住房保障

信息管理系统的要求，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做好公共租赁

住房分配后的数据录入工作，将分配后的个人信息、租赁合同等

相关资料及时录入和上传，特别是往年已分配入住但仍未录入的

数据要及时补录，该项工作一并列入年底的考核任务。 

 

附件：2017 年三水区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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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三水区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任务分解表 

城市棚户区住房改造新开工目标任务 租赁补贴目标任务（户） 公租房项目分配入住任务      任务内容

 

  区域 项目名称 任务套数
6月底考

核套数

9月底考

核套数
任务套数

6月底考

核套数 

9 月底考

核套数
项目名称 建成套数

6月底考核

套数 

9 月底考核

套数（90%） 

全区合计  144 101 144 130 94 130  1515 1062 1364 

西南街道  124 87 124 100 70 100 
中国西南水都饮料基地

保障性住房项目 
332 233 299 

佛山市三水区金芙蓉公

寓公租房项目 
462 324 416 

云东海街道     5 4 5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租房项目 
451 316 406 

芦苞镇     5 4 5 
广东迪生电力钢构器材

有限公司公租房项目 
270 189 243 

白坭镇  20 14 20 5 4 5     

乐平镇         5 4 5 

大塘镇         5 4 5 

南山镇         5 4 5 

 备注：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公租房分配及租赁补贴任务要求在今年 6 月底前完成目标任务不低于 70%，9 月底前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